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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未分类
限期之内未整改

余姚一餐饮店
被罚1925元

6 月 19 日，余姚市胜山西路一
餐饮店因“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的行为，被处罚款 1925 元。据了
解，自今年年初以来，余姚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已连续立案查处该类
案件7起，共处罚款6175元。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云霞 李白冰 文/摄

日前，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的执法队员在巡查中发现，胜山西
路上有家餐饮店，在专门盛放厨余
垃圾的塑料桶内混入了塑料袋等
其他生活垃圾。执法人员当即拍照
取证，并向餐饮店负责人送达《责
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遗
憾的是，该餐饮店并未在限定期限
内进行整改，于是，余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以该餐饮店涉嫌“未分类
投放生活垃圾”予以立案。经查明，
当事人系首犯，遂按照我市自由裁
量行使规则，对当事人处以1925
元罚款。

根据《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和个人
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市容环
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5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罚款。

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深
入推进，生活垃圾未分类投放、混
收混运，管理责任人未履行投放管
理责任等违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
来。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
未来将切实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执法力度，希望广大单位和个人
自觉遵守生活垃圾分类规定。

成立专项检查小组
一一排查各商家
一口气开出33张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6月17日晚上7时30分，江北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城管局）对本报 6 月 16 日报道的老外
滩部分商家垃圾分类不到位的情况迅速做出
反应。

当天晚上，该局联合中马执法中队、特勤中
队、垃圾分类办、市政养护中心、外滩管理公司、
物业公司，成立了3支专项检查小组，一一排查
老外滩各商家，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检查。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昊桦 邬佳燕 文/摄

检查当天，记者跟随执法队员来到人民
路，深入商家后厨，重点检查源头分类、设置分
类容器和分类投放。检查小组一家一家走访，
仔细翻看商家的厨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一
旦发现混投现象，立刻拎出混投垃圾，当场对
商家负责人进行教育谈话，并责令改正。

“老外滩提倡垃圾分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
间了，城管工作人员也经常上门来宣传或举办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店里的垃圾桶是统一收运
走的，每个垃圾桶上都印有店名。所以我们平
时也比较注意垃圾分类。”一位收到《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的店长告诉记者，“今天检查没过
关，是因为我们新入职的后厨店员，把大骨直
接扔到了其他垃圾里面，没有把它分离出来扔
进厨余垃圾桶中。”

“看到报道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这次只
要发现有一点点混投现象，我们就要发放《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如果商家没有在规定期
限内改正，或者在之后的突击检查中再次发
现混投现象，执法队员将依据《浙江省城镇生
活垃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该商家进行
处罚。”江北城管外滩女子分队分队长邱蓉蓉
表示。

在现场记者看到，专项检查小组按照“违
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原则，现场发现垃圾分类
问题后立刻启动执法程序，发放责令整改通知
书，依法从严予以查处，以期树立垃圾分类的
法律权威，营造从严执法氛围，深化垃圾分类
改革，促进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稳步提升。

经过2个多小时的检查，专项检查小组走
遍了外滩的76家餐饮店和酒吧，对33家存在
垃圾混投的商户开具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据悉，其中20家商户存在轻微的混投现
象，还有13家混投现象较为严重。其中，酒吧
的垃圾混投现象多于餐饮店。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老外滩从2017年
开始，就积极开展做好垃圾分类、打造宁波首
个垃圾分类商业街区示范点的工作。本次检查
也将对进一步提高商家的法律意识、督促商家
做好垃圾分类表率起到助推作用。

本报系列调查引起相关部门关注，被点名方迅速响应

““看到报道后看到报道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从 6 月 15 日开始，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分别对社

区、沿街商铺、商场、写字楼、宾馆、各级行政服务中心

等多个领域和单位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了调查暗访。

相关报道刊登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针对本报曝

光的一些问题，相关单位和个人纷纷表示将整改，执法

部门也及时介入，督促相关单位及时纠正。

就垃圾分类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
将把该项工作
纳入常态化管理

6 月19 日，记者对宁波各级行
政服务中心的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
暗访，发现鄞州、海曙存在分类不到
位的现象。昨日，海曙区政务服务办
立即组织整改，将新闻曝光问题发
送至单位钉钉群，提醒每位工作人
员引起重视，并由海曙区政务服务
办分管领导带队，与责任科室工作
人员一起于6月21日上午就单位垃
圾分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针对发
现的问题，进行通报批评。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尤文军

海曙行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把垃圾分类工作
纳入单位常态化管理，加大宣传力
度，通过早会、各类培训会议等，对
工作人员进行提醒；对前来办事的
群众，通过志愿者、保安、保洁人员
等进行引导；同时，提高垃圾清理
频次，要求物业对垃圾过半的垃圾
桶进行及时清理，并通过二次分拣
来补齐分类当中的漏洞。

针对机关单位垃圾分类不到
位问题，海曙区机关事务局、海曙
区垃圾分类办等部门均表示将引
以为戒、举一反三，表示将进一步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机关干部对垃
圾分类的思想认识，各党总支、党
支部要经常性开展垃圾分类的宣
传、指导和培训，将各项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与垃圾分类结合，让广大
党员干部认识到垃圾分类的紧迫
性和重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同时，注重督促机关干部
将垃圾分类理念落实到行动中去，
对机关办公区域、单位食堂分类投
放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就存在的
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分类意识薄
弱的个人，要将情况反馈给单位领
导；对分类不好的单位，要约谈单
位一把手；情节严重的，依据新出
台的垃圾分类条例进行处罚，并通
过媒体予以曝光。

●海曙区行政服务中心

执法队员在现场检查。

执法人员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执法人员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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